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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DB11/827—2011《废旧爆炸物品销毁处置安全管理规程》。本标准与DB11/827-2011相

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变化如下: 

——修改了“销毁处置专业队伍要求”（4.3，2011版4.3）； 

——修改了“销毁处置专业技术人员要求”（4.4，2011版4.4）。 

本标准由北京市公安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由北京市公安局组织实施。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北京工程爆破协会、北京华昌爆破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樊宏宇、关四喜、刘忠民、徐靖宇、陈冠男、杨年华、朱国胜、任正尧、郭立

峰、朱洪彬、王占军、石磊、安琳、刘义国、薛伯志。 

本标准历次发布版本为： 

——DB11/ 827—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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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旧爆炸物品销毁处置安全管理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废旧爆炸物品销毁处置的一般要求，以及废旧爆炸物品挖掘、鉴别、包装、装卸、运

输、储存、销毁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废旧爆炸物品的销毁处置工作。 

本标准不适用于废旧生化弹的销毁处置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6722  爆破安全规程  

GA 53   爆破作业人员资质条件和管理要求 

GA 837  民用爆炸物品储存库治安防范要求 

GA 838  小型民用爆炸物品储存库安全规范 

GA 990  爆破作业单位资质条件和管理要求 

GA 991  爆破作业项目管理要求 

JT/T 617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DB 11/317   爆炸物品库安全防范规定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废旧爆炸物品 discarded explosive articles  

收缴或发现的遗弃未爆炮（炸）弹、手榴弹、地雷、火（炸）药、引信、雷管等爆炸物品。 

3.2  

销毁 destruction  

采用爆炸法、焚烧法、溶解法或化学分解法等技术手段消除废旧爆炸物品爆炸危险性的作业过程。 

3.3  

原地销毁 site destruction  
在废旧爆炸物品发现现场实施销毁的作业过程。 

3.4  

集中销毁 assembly destruction 
将一定时期内收缴或发现的废旧爆炸物品统一实施销毁的作业过程。 

4 一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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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销毁处置方式、步骤、方法 

4.1.1 销毁处置方式 

销毁处置方式分为原地销毁和集中销毁两种方式。对于移动时爆炸危险性较大的自制炸药、损坏的

雷管和引信类等废旧爆炸物品宜采用原地销毁。其他废旧爆炸物品宜采用集中销毁。 

4.1.2 销毁处置步骤 

销毁处置根据废旧爆炸物品状态的不同，按照表1实施销毁处置。不应采用掩埋、随意丢弃的方式

进行废旧爆炸物品销毁处置。 

 

表1 销毁处置步骤分类 

废旧爆炸物品状态 原地销毁步骤 集中销毁步骤 

被掩埋的废旧爆炸物品 挖掘、鉴别、销毁 
挖掘、鉴别、包装、装卸、储存、运输、

销毁 

未掩埋的废旧爆炸物品 鉴别、销毁 
鉴别、包装、装卸、储存、运输、销毁 

4.1.3 销毁处置方法 

销毁处置方法分为爆炸法、焚烧法、溶解法和化学分解法四种，具体适用情况如下： 

——爆炸法：利用炸药诱爆或炸毁废旧爆炸物品的方法。适用于各种爆炸物品的销毁； 

——焚烧法：利用引火物焚烧废旧爆炸物品的方法。适用于燃烧不引起爆炸的不带壳体的火药和炸       

药的销毁； 

——溶解法：利用水溶解废旧爆炸物品的方法。适用于不抗水的硝铵类炸药和黑火药等溶于水而      

又不造成污染危害的废旧爆炸物品销毁； 

——化学分解法：利用化学试剂分解废旧爆炸物品的方法。适用于起爆药的销毁。 

4.2 销毁处置安全要求 

4.2.1 销毁处置一般要求 

销毁处置废旧爆炸物品，应满足以下要求： 

——参与销毁处置人员穿戴防静电衣物； 

——设置安全警戒区域； 

——关闭无线通讯工具； 

——不随身携带火种； 

——不在雷雨天气销毁处置废旧爆炸物品； 

——不使用产生火花、静电的工具。 

4.2.2 原地销毁要求 

原地销毁应根据设置的安全警戒范围对周边人员进行疏散，并在废旧爆炸物品销毁时用沙袋、防爆

网、防爆毯等设施设备进行防护将其与周边环境隔开。 

4.2.3 集中销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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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销毁应在销毁场地内进行。销毁场地应选在有山体、土坡等天然屏障的偏僻地带，销毁场地边

缘距周围建筑物不应小于2000m，距铁路、公路不应小于1500m。销毁场地还应远离射频电源、高压电网

（含电气化铁路线）和电磁波干扰源、地下管线等，杂散电流不大于30毫安。 

4.2.4 销毁处置方案编制与评审 

承担销毁处置工作的单位应根据废旧爆炸物品的品种、数量、废损程度、危险性等编制销毁处置设

计和实施组织方案、应急预案，并由不少于5人的专家组对销毁处置设计和实施组织方案进行评审。 

4.3 销毁处置单位要求 

销毁处置单位应符合以下要求： 

——符合 GA 990规定的营业性爆破作业单位资质要求； 

——具有 3名以上从事过销毁处置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并持有初级以上爆破作业人员许可证。 

4.4 销毁处置专业人员要求 

销毁处置的专业人员应具备下列条件： 

——符合 GA 53规定的爆破作业人员资质要求；  

——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 

——爆破工程技术人员年龄 23岁至 70岁，爆破员、保管员、安全员年龄 23岁至 60岁，且爆破

员、保管员、安全员 55岁以上人数不超过销毁处置总人数的 20%； 

——从事过 5年以上爆破施工或销毁处置工作。 

5 废旧爆炸物品挖掘 

5.1 对掩埋的废旧爆炸物品要通过详细调查和仪器探测，查清其具体掩埋部位、深度、数量、品种及

危险程度，以确定挖掘范围和方式。 

5.2 挖掘时应从远处向被掩埋废旧爆炸物品靠近，挖掘深度应大于被掩埋物深度，并根据具体情况扩

大或减小挖掘面，直至挖掘出废旧爆炸物品。 

5.3 挖掘操作人员一次限定 3人以内，并应有专业管理人员负责现场指挥。 

5.4 挖掘时的警戒范围应根据掩埋的废旧爆炸物品的品种、数量设定。 

5.5 挖掘人员应配备必要的个人防护装备。 

5.6 挖掘现场应做好救援准备，配备救护人员和设备。 

6 废旧爆炸物品鉴别 

6.1 对有红色、黄色、青色或绿色等环形标志带标示的或有结晶体、黑色胶状物、油状物渗出、有刺

激性气味的疑似生化弹，应按规定移交相关部门进行处置。 

6.2 判断废旧爆炸物品是否稳定，对危险性大的废旧爆炸物品进行技术处理，确保装卸、存储、运输

和销毁过程中的安全。对疑似的炮弹(炸弹模具、教练弹、金属制品)进行区分，交有关部门进行鉴定。 

6.3 对于鉴别后的废旧爆炸物品应进行分类，以便于销毁处置作业。 

7 废旧爆炸物品包装 

7.1 废旧爆炸物品包装必须牢固、严密，在包装上做好清晰、规范、易识别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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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废旧爆炸物品包装箱应使用木板制作，箱内应选用海绵、棉絮、沙子、碎纸条等缓冲材料填塞并

固定牢靠。 

7.3 带引信的废旧爆炸物品，在箱内应装有稳固作用的挡板或引信护罩，防止在装卸、搬运、运输过

程中因发生震动、撞击、碰撞出现意外。 

8 废旧爆炸物品装卸 

8.1 装卸废旧爆炸物品时应符合 JT/T 617的要求。 

8.2 废旧爆炸物品的装卸应在管理人员的现场指挥下进行，在废旧爆炸物品装卸作业区应设置警示标

志。 

8.3 装卸作业前应对照装运单，核对废旧爆炸物品的品种、规格、数量，并认真检查包装是否安全牢

固。 

8.4 装卸作业时应根据废旧爆炸物品包装的类型、体积、重量、件数等情况，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

轻装轻卸，严禁接触明火和高温。 

8.5 车厢装货总高度不应超过 1.5m。无外包装的废旧爆炸物品应单层摆放。 

9 废旧爆炸物品运输 

9.1 运输废旧爆炸物品时应符合 JT/T 617的要求。 

9.2 运输废旧爆炸物品的车辆，要求技术状态良好，具有防振、减振措施和防火、防静电及接地装置。 

9.3 销毁运输时按照主管部门指定的时间、路线等行驶。 

9.4 运输过程中发生火灾时，应将爆炸物品转移到危害最小的区域或进行有效隔离。不能转移、隔离

时，应组织人员疏散。 

9.5 运输废旧爆炸物品的车辆在一般道路上最高车速为 40km/h，在高速公路上最高车速为 60km/h，车

距保持在 50m以上。 

9.6 运输过程中，若发现丢失、泄漏等情况，及时采取相应安全措施并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 

10 废旧爆炸物品储存 

废旧爆炸物品储存应符合GB 6722、GA 838的要求，治安防范应符合GA 837和DB11/ 317的要求。 

11 废旧爆炸物品销毁处置 

11.1 销毁处置方案内容 

11.1.1原地销毁应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制定专项销毁方案。 

11.1.2集中销毁应制订销毁处置设计和实施组织方案，其方案内容应包括： 

——销毁处置方案设计依据； 

——废旧爆炸物品的品种、数量及性能分析； 

——销毁处置方法的选择； 

——销毁处置场地的选择； 

——销毁处置所需爆炸物品的品种和数量； 

——销毁处置组织机构及人员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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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毁处置操作程序及时间流程； 

——销毁处置的安全警戒范围； 

——销毁处置中的安全措施和应急预案。 

——附图：包括运输路线图、安全警戒图和场地布置图等。 

11.2 销毁操作 

11.2.1 焚烧法、溶解法、化学分解法销毁操作应符合 GB 6722的要求。 

11.2.2 爆炸法销毁在符合 GB 6722要求的同时，集中销毁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无自然坑洞时，应挖设长 1.5m、宽 0.5m~1m、深 1m的爆破坑，如果需要多个爆破坑时，坑间

距应大于 10m，多坑销毁起爆时间间隔控制在 2s以上；对于单个弹体长度最大尺寸 1.2m以上

的废旧炮弹，挖设大于弹体尺寸的坑洞。 

——运送废旧爆炸物品至爆破坑的道路应通行无障碍，复杂路段或重要交通道口应有专人负责指

引联络； 

——距爆破坑 50m内的易燃物和杂草应清理干净； 

——废旧爆炸物品码放时，弹壳薄的、含药量大的弹头应放在坑的中央和上层，弹壳相对厚的、

含药量小的弹头应放在坑周围和下层。 

11.3 安全警戒半径 

爆炸法销毁废旧炮（炸）弹安全警戒半径应根据设计方案确定，并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爆炸法废旧炮（炸）弹销毁安全警戒半径 

序号 废旧炮（炸）弹全重（Kg） 安全警戒半径（m） 

1 ≤100 ≥1500 

2 ≤250 ≥2000 

3 ≤500 ≥3000 

11.4 引爆药量 

爆炸法销毁废旧炮（炸）弹引爆药量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3 爆炸法销毁废旧炮（炸）弹引爆药量 

序号 炮（炸）弹直径（mm） 单发引爆药量（Kg） 成堆引爆药量（Kg） 

1 [37，76] 0.2 0.8~2.0 

2 (76,105] 0.4 1.6~2.5 

3 (105,150] 0.6 2.0~3.0 

4 (150,200] 0.6~1.0 3.0~3.5 

5 (200,300] 1.0~2.0 3.5~4.0 

6 (300,400] 2.0~3.0  

7 ＞400 ＞3.0  

注1：药量以梯恩梯当量为标准； 

注2：销毁弹壁较厚的炮炸弹，可适当增加引爆药量； 

注3：第一次炸毁不完全，进行第二次炸毁时，引爆药量增加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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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销毁作业安全管理 

11.5.1 集中销毁废旧爆炸物品应设立销毁处置指挥部，销毁处置指挥部全面指挥和统筹协调销毁各项

工作。销毁处置指挥部应设指挥长 1名，下设鉴别组、技术组、运输组、销毁组、监督组、警戒组、后

勤保障组、应急救援组、联络组等，并逐人制定岗位责任。 

11.5.2 根据销毁处置设计确定的安全警戒区边缘应设置明显标志，在进入销毁处置现场的通道和入口

应派专人看守，严禁无关人员和车辆进入。 

11.5.3 销毁处置时，应发出视听信号，使危险区内的人员都能清楚地看到或听到。销毁过程应依次发

出以下信号： 

a)预警信号：预警信号发出后销毁警戒范围内开始清场工作； 

b)销毁信号：销毁信号应在确认人员、设备全部撤离销毁警戒区，所有警戒人员到位，具备安全销

毁条件时发出。销毁信号发出后，负责销毁的人员可以实施销毁； 

c)解除信号：安全等待时间过后，检查人员进入销毁警戒范围内检查，确认安全后，应发出解除销

毁警戒信号。在此之间，岗哨不应撤离，非检查人员不应进入销毁警戒范围。 

11.5.4 引爆完成 15分钟后，根据现场情况，由 2名以上技术人员进入现场检查。对销毁不完全的废

旧爆炸物品，不应随意触动，应重新组织销毁处置。 

11.5.5 销毁处置作业完成后，负责销毁处置的作业单位应提交销毁处置汇总材料。销毁处置汇总材料

应包括以下内容： 

——销毁处置设计和实施组织方案； 

——销毁处置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考核记录； 

——销毁处置应急救援预案； 

——销毁处置方案专家评审意见； 

——销毁处置作业记录和检测结果； 

——销毁处置影像资料（废旧爆炸物品原貌、销毁处置作业过程、销毁处置后面貌）； 

——销毁处置结论。 

 


